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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6                                                                      证券简称：航天智造 

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报告 

一、是否进行减值测试 

是 □否 

二、是否在减值测试中取得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报告 

是 □否 

资产组名称 评估机构 评估师 评估报告编号 评估价值类型 评估结果 

成都航天模塑南

京有限公司资产

组 

上海东洲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莫晓玲、张海雷 

东洲评报字

【2025】第 0054

号 

可回收价值 

经过评估，截至

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2月 31 日，

委估的资产组可

回收价值为人民

币 31,800.00 万

元。 

长春华涛汽车塑

料饰件有限公司

资产组 

上海东洲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 
莫晓玲、张海雷 

东洲评报字

【2025】第 0054

号 

可回收价值 

经过评估，截至

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2月 31 日，

委估的资产组可

回收价值为人民

币 78,900.00 万

元。 

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资产组名称 
是否存在减值

迹象 
备注 是否计提减值 备注 减值依据 备注 

成都航天模塑

南京有限公司

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迹

象 
 否  未减值不适用  

长春华涛汽车

塑料饰件有限

公司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迹

象 
 否  未减值不适用  

青岛华涛汽车

模具有限公司

资产组 

其他减值迹象 

航天模塑未能

按原计划实施

青岛业务板块

的后续收购 

是 

航天模塑未能

按原计划实施

青岛业务板块

的后续收购，

致使原商誉对

应的部分模具

研发生产能力

和预期拆迁补

其他 

系公司收购航

天模塑前形

成，并已全额

计提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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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收益未能最

终转移，故

2013 年对青岛

华涛形成的商

誉全额计提了

减值。 

四、商誉分摊情况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的构成 

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的确定方法 

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的账面金额 
商誉分摊方法 分摊商誉原值 

成都航天模

塑南京有限

公司资产组 

成都航天模塑南京有

限公司形成商誉相关

的投资性房地产、固

定资产、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长期待摊

费用、其他非流动资

产等长期经营性资产 

资产组产生独立

现金流，且未有

可继续细分的资

产组。 

176,370,292.44 

商誉为本资产组形

成，因此商誉全额

归属于本资产组 

973,318.55 

长春华涛汽

车塑料饰件

有限公司资

产组 

长春华涛汽车塑料饰

件有限公司、成都航

天华涛汽车塑料饰件

有限公司、武汉嘉华

汽车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形成商誉相关的投

资性房地产、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无形

资产、长期待摊费

用、其他非流动资产

等长期经营性资产 

资产组产生独立

现金流，且未有

可继续细分的资

产组。 

457,859,476.74 

商誉为本资产组形

成，因此商誉全额

归属于本资产组。 

6,524,980.77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确定方法是否与以前年度存在差异 

□是 否 

五、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1、重要假设及其理由 

1. 基本假设 

（1）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

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方的地位平等，都有

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公开市

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2）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市场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的资产状态的一种假定。首先假定被评估

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其次假定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方式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在持续使用假设条件下，没有考虑资产用

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其评估结论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3）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假设被评估企业在现有的资产资源条件下，其生产经营业务可以合法地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

并在可预见的经营期内，其经营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2. 一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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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现行有关法律、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政策等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生不可预见的

重大不利变化，亦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本次评估没有考虑被评估企业及其资产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

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假设资产组组合所在企业所在地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财税政策无重大变化，信贷政策、

利率、汇率等金融政策基本稳定。 

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所在地有效价

格为依据。 

资产组组合所在企业现在及将来的经营业务合法合规，并且符合其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的相关约定。 

3. 收益法评估假设 

评估对象企业目前及未来的管理层合法合规、勤勉尽职地履行其经营管理职能，不会出现严重影响企业发展或损害

股东利益情形，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管理水平。 

未来预测期内评估对象企业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队伍相对稳定，不会出现影响企业经营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

变动事项。 

被评估企业各项业务相关经营资质在有效期届满后能顺利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批并持续有效。 

被评估对象企业于评估基准日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性方面保持一致。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评估对象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均流出。 

武汉嘉华汽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成都航天模塑南京有限公司目前所涉及租赁取得的生产经营等场所，本次评估假

设该租赁合同到期后，被评估企业能按租赁合同的约定条件获得续签继续使用，或届时能以市场租金价格水平获取类似

条件和规模的经营场所。 

假设未来现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评估师对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已取得《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的企业目前的主营业务类型、研发人员构成、未来的研发投入占收入比等指标进行分析后，基于未来合理的经营

假设，认为该公司基本具备持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条件，能够持续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 

评估结果的计算是以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状况和评估报告对评估对象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为依据进行。根据资产

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假设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未来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

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2、整体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商誉账面价

值 

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商誉账面价值 

全部商誉账面价

值 

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内其他资产

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或资产组组合

账面价值 

成都航天模塑南

京有限公司资产

组 

973,318.55 0.00 973,318.55 176,370,292.44 177,343,610.99 

长春华涛汽车塑

料饰件有限公司

资产组 

6,524,980.77 0.00 6,524,980.77 457,859,476.74 464,384,457.51 

3、可收回金额 

（1）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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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组

名称 

预测期

间 

预测期

营业收

入增长

率 

预测期

利润率 

预测期

净利润 

稳定期

间 

稳定期

营业收

入增长

率 

稳定期

利润率 

稳定期

净利润 
折现率 

预计未

来现金

净流量

的现值 

成都航

天模塑

南京有

限公司

资产组 

2025 年

-2029

年 

2025 年

至 2029

年分别

为

8.51%、

9.17%、

5.46%、

3.83%、

2.00% 

2025 年

至 2029

年分别

为

10.82%

、

8.88%、

9.1%、

9.31%、

9.28% 

2025 年

至 2029

年累计

为

16,974.

74 万元 

2030 年

及以后

年度 

0.00% 9.28% 
35,954,

996.32 
11.21% 

318,000

,000.00 

长春华

涛汽车

塑料饰

件有限

公司资

产组—

—长春

华涛汽

车塑料

饰件有

限公司 

2025 年

-2029

年 

2025 年

至 2029

年分别

为-

3.79%、

0.95%、

2.94%、

2.18%、

0.94% 

2025 年

至 2029

年分别

为

6.05%、

4.57%、

4.53%、

4.24%、

3.91% 

2025 年

至 2029

年累计

为

13,552.

33  

万元 

2030 年

及以后

年度 

0.00% 3.91% 
23,574,

676.98 
10.35% 

288,000

,000.00 

长春华

涛汽车

塑料饰

件有限

公司资

产组—

—成都

航天华

涛汽车

塑料饰

件有限

公司 

2025 年

-2029

年 

2025 年

至 2029

年分别

为

5.17%、

3.00%、

3.01%、

3.01%、

3.01% 

2025 年

至 2029

年分别

为

3.39%、

3.29%、

3.53%、

3.75%、

3.97% 

2025 年

至 2029

年累计

为

8,184.2

1 万元 

2030 年

及以后

年度 

0.00% 3.97% 
19,159,

352.85 
10.70% 

119,000

,000.00 

长春华

涛汽车

塑料饰

件有限

公司资

产组—

—武汉

嘉华汽

车塑料

制品有

限公司 

2025 年

-2029

年 

2025 年

至 2029

年分别

为

2.93%、

4.69%、

2.24%、

2.20%、

1.21% 

2025 年

至 2029

年分别

为

8.42%、

8.1%、

8.19%、

8.23%、

8.18% 

2025 年

至 2029

年累计

为

18,799.

11 

万元 

2030 年

及以后

年度 

0.00% 8.18% 
38,944,

130.71 
11.52% 

382,000

,000.00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基于行业发展与业务情况预测。 

预测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基于行业发展与业务情况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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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基于行业发展与业务情况预测。 

稳定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基于行业发展与公司业务情况预测。 

稳定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基于行业发展与业务情况预测。 

稳定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基于行业发展与公司业务情况预测。 

折现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根据评估时点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部分参数的调整，与以

前期间的计算结果存在差异。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关于长春华涛汽车塑料饰件有限公司资产组构成情况的说明： 

归属于长春华涛汽车塑料饰件有限公司资产组的 652.50 万元商誉，系成都航天模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天

模塑”） 2011 年 9 月收购长春海星汽车塑料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海星”）时形成，长春海星主要从事汽车

塑料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收购时点，长春海星持有长春华涛汽车塑料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华

涛”）、武汉嘉华汽车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嘉华”）100%股权，通过长春华涛间接持有成都华涛汽车塑

料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华涛”）100%股权。2011 年，长春海星将持有的长春华涛、武汉嘉华 100%股权转让给

航天模塑，长春华涛将持有的成都华涛 100%股权转让给航天模塑，从而长春华涛、武汉嘉华和成都华涛均成为航天模塑

全资子公司。2016 年，长春海星被长春华涛吸收合并，吸收合并后长春华涛存续，长春海星注销。因此，对该部分商誉

的减值测试需结合长春华涛、成都华涛及武汉嘉华报表下的长期经营性资产组组合来进行。  

4、商誉减值损失的计算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

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

准备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商誉减

值准备 

以前年度已计

提的商誉减值

准备 

本年度商誉减

值损失 

成都航天模塑

南京有限公司

资产组 

176,370,292.

44 

318,000,000.

00 
0.00 0.00 0.00 0.00 

长春华涛汽车

塑料饰件有限

公司资产组 

457,859,476.

74 

789,000,000.

00 
0.00 0.00 0.00 0.00 

六、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情况 

不适用 

七、年度业绩曾下滑 50%以上的标的情况 

不适用 

八、未入账资产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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